
 

临床护理 

 105 

医学研究 

振动排痰与人工叩击排痰在重症肺炎排痰护理中的应用 
王盼盼 

(开封一五五医院急诊科  河南开封  475000) 

摘要:目的:分析振动、人工叩击排痰在重症肺炎排痰护理中的效果。方法：观察本院在 2022 年 5 月-2023 年 8 月间收治的 40 例重症肺炎患

者，随机分组，各 20 例。对照组行人工叩击排痰，观察组行振动排痰。比较护理效果。结果:观察组指标优于对照组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

（P<0.05）。结论:在重症肺炎排痰护理中，应用振动排痰可以使患者的痰液排出量增加，改善肺部通气状态，促进血气指标迅速恢复，患者

满意度较高，效果显著。 

关键词：振动排痰；人工叩击排痰；重症肺炎；排痰护理 

 

在呼吸内科中，肺炎是一种相对常见的疾病，其中重症肺炎尤

为严重，其病死率也更高。重症肺炎主要发生在老年人身上，这是

因为老年人的呼吸道纤毛功能减弱、肺功能下降、反应迟钝以及咳

嗽无力等原因[1]。近年来，由于我国吸烟人数的数量增加以及大气

环境日益恶化，肺炎的发病率逐年上升。患病后患者会出现个高热、

呼吸急促、咳嗽咳痰、全身乏力等各种不适症状，及早治疗可以提

高治愈率和预防并发症的发生。临床上经常应用抗生素、抗病毒等

各种方式进行治疗，其中排痰在重症肺炎患者的治疗中至关重要[2]。

可以帮助清除气道中的黏液和分泌物，从而改善气道的通畅性，减

轻呼吸困难的症状。临床上有人工叩背排痰和振动排痰两种方式，

为了分析这两种排痰方式在排痰护理中的效果，本研究特选取 40

例重症肺炎患者进行观察，内容如下。 

1 资料与方法 

1.1 一般资料 

观察本院在 2022 年 5 月-2023 年 8 月间收治的 40 例重症肺炎

患者，随机分组，各 20 例。观察组，男女比 11:9，年龄 39-77 岁，

平均（58.62±2.41）岁。对照组，男女比 12:8，年龄 40-76 岁，平

均（58.44±2.50）岁。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（P>0.05）。 

纳入标准：（1）明确诊断为重症肺炎；（2）均应用呼吸机辅

助治疗；（3）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。 

排除标准：（1）合并其他严重病变者；（2）合并恶性肿瘤者；

（3）不配合治疗或精神异常者。 

1.2 方法 

两组患者在入院之后均首先进行纠正电解质、止咳化痰、平喘

等相关治疗，并严密的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情况，进行记录。

并且在治疗的过程中要协助患者完成各种检查，并进行相应的护理

干预措施，如果有发热症状的患者，要间隔 2 小时进行一次体温测

量，喝一些温开水，并进行温水擦拭。如果温度过高，可以应用退

烧药物进行治疗。经常性的为患者更换衣物，保持干净整洁，经常

性的更换床单被褥，定时的翻身变换体位，防止出现压疮，进而引

发感染情况。对患者的口腔进行清洁，饭前饭后漱口，并及时清理

分泌物，防止出现并发症。指导患者正确的咳嗽方式，防止影响到

其它组织。 

对照组行人工叩击排痰。护理人员将手指并拢，指关节微微弯

曲，大致呈现为 120°，呈现出杯状，整体的手部形态要保持在叩

击的时候，手部的大鱼际肌、小鱼际肌、手指前部能够和患者的背

部紧密接触，并且叩击的时候相邻的部位要重叠。在叩击的时候腕

关节要平稳持续的用力，并从下往上按照同一节奏和规律进行叩

击，从边缘位置逐渐的过度到中间位置，并控制叩击的力度。到了

感染严重的部位，要加重叩击的力度和时间，同时指导患者进行咳

嗽，以更好的使痰液排出。每次叩击 10-20 分钟，每天叩击 2-3 次。 

观察组行振动排痰护理。护理人员准备好振动排痰机，检查设

备没有问题之后，将其设置成人工自动标准模式，应用圆形海面治

疗头（90mm）进行治疗。让患者保持侧卧位置，护理人员将患者

进行固定，将注意事项进行告知，护理人员要用震动手柄在患者的

背后进行规律的移动。关注患者的状态，具体的强度以患者的耐受

程度为准。从患者的背后边缘位置到肺门，先右边再左侧，从下到

上的进行振动排痰，遇到感染严重的位置就可以重点的进行振动，

将时间延长并增加振动频率。每天排痰 2 次，每次持续 10 分钟。 

1.3 观察指标 

1.3.1 比较患者排痰量。在护理后 1 天、护理后 3 天、护理后 7

天分别评估。 

1.3.2 比较护理满意度。以自制满意度量表评估，非常满意：

分数＞90 分，满意：分数 60-90 分，不满意：分数＜60 分。满意

度=（非常满意+满意）×100%。 

1.3.3 比较患者血气指标。包括 PaCO2、PaO2。 

1.4 统计学分析 

通过 SPSS 24.0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。计量资料：（ sx ± ）

和计数资料：n（%）分别应用 t、X2 检验。P<0.05，则有统计学意

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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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结果 

2.1 比较患者排痰量 

观察组排痰量多于对照组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（P<0.05）。见

表 1。 

表 1 比较患者排痰量（ sx ± ，分） 

组别 例数 护理后 1 天 护理后 3 天 护理后 7 天 

观察组 20 32.64±2.24 54.62±3.11 24.72±2.18 

对照组 20 29.85±2.36 51.92±2.86 21.67±2.29 

t / 3.935 2.858 4.314 

P / 0.001 0.007 0.001 

2.2 比较护理满意度 

观察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（P<0.05）。见

表 2。 

表 2 比较护理满意度[n(%)] 

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

观察组 20 8（40.00） 11（55.00） 1（5.00） 19（95.00） 

对照组 20 4（20.00） 10（50.00） 6（30.00） 14（70.00） 

X2 / / / / 4.329 

P / / / / 0.037 

2.3 比较患者血气指标 

观察组血气指标优于对照组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（P<0.05）。

见表 3。 

表 3 比较患者血气指标（ sx ± ） 

PaCO2（mmHg） PaO2（mmHg） 
组别 例数 

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

观察组 20 78.54±2.40 45.21±1.57 45.68±2.31 79.85±1.57 

对照组 20 78.61±2.33 48.65±1.91 45.82±2.55 76.72±1.88 

t / 0.094 6.222 0.182 5.715 

P / 0.926 0.000 0.857 0.000 

3 讨论 

重症肺炎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很高，尤其是在冬季和春季。

老年人、免疫系统受损的人群、慢性疾病患者和婴幼儿是高风险人

群。重症肺炎具有复杂、易复发等特点，极大地阻碍了患者的康复

过程。对于重症肺炎患者而言，确保呼吸道通畅是至关重要的。由

于肺泡内空气流通受限，大多数患者会出现呼吸困难，并且咳嗽反

射功能也会减弱，导致呼吸道分泌物无法正常排出，进一步加重病

情，同时也给治疗带来不便[3]。因此，对于重度肺炎患者来说，进

行有效的痰液排除是非常必要的。目前，在我国的医疗机构中，主

要采用人工排痰以及振动排痰两种方式，这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，

具体的有效性还尚没有明确的定论。 

人工叩击排痰通过手掌对患者背部进行轻微而有节奏的叩击，

产生振动作用，这种振动刺激可以帮助破坏和松动气道内的痰液，

促进痰液的移动和排出。虽说这种方式可以使痰液的排出速度加

快，改善气道的通畅。但是不正确的叩击力度或技术操作可能会导

致患者胸部疼痛、肋骨骨折或其他伤害。振动排痰通过机械振动的

方式刺激呼吸道，帮助破坏和松动气道内的痰液，从而促进痰液的

移动和排出[4]。本研究结果表明，经过振动排痰干预后，患者的痰

液排出量增加，同时血气指标也有了显著的改善。上述情况均说明

了振动排痰的应用优势，振动排痰相较于人工叩击排痰具有较多的

优势，可以在适当的力度和频率下进行，避免了过度刺激和疼痛，

提高了患者的舒适度。除此之外，振动排痰可以通过特殊的装置或

器械实施，操作相对简便，对于无法主动排痰的患者，非常方便，

还可以控制振动的力度和频率，以避免过度刺激和伤害呼吸道。最

后，振动排痰适用于各种呼吸道疾病患者，包括老年人、儿童和残

疾人等。相比于人工排痰，振动排痰可以适应不同人群的需求，提

高了适用范围，可以使患者的病情恢复速度加快，显著的改善了患

者的生活质量。 

综上所述，在重症肺炎排痰护理中，应用振动排痰可以使患者

的痰液排出量增加，改善肺部通气状态，促进血气指标迅速恢复，

患者满意度较高，效果显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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